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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政办发〔2019〕33 号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滕州市2020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筹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

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滕州市 2020 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实施方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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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 2020 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
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市 2020 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进一步

提高全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根据《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枣庄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枣政发

〔2014〕10 号）、枣庄市医疗保障局等 6 部门《关于做好 2020

年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枣医保发〔2019〕48 号）文件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落实省委省政府认真做好民生

建设领域工作的要求，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的原则，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保险制度，

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切实解决好城乡居民因

病返贫、因病致贫问题，为全面建设幸福滕州奠定坚实基础。

二、任务目标

以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制度为目标，广泛宣传

发动，强化工作措施，落实目标责任，巩固提高参保率，确保

城乡居民应保尽保。

三、筹资内容

（一）筹资原则：坚持政府组织、分级管理、民主监督、

个人缴费、政府补助、集体扶持、社会资助、全员参加的原则。

（二）筹资标准：2020 年度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

费标准为每人 2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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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

重度残疾人、70 岁（含 70 岁）以上老年人、抚恤定补优抚对象

参加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承担；60(含 60

岁)—69 岁老年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

政承担 50%。

农村一女、双女、独生子女伤亡病残家庭孩子及其父母参

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市、镇（街）财政各承

担 50%。

符合资助政策的参保居民只能享受一种最高资助待遇，资

助资金列入市、镇（街）财政预算。

（三）筹资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所有参保居民应

在规定时间内实际缴费，未在规定时间缴费的，需全额缴纳包

括各级政府补助资金在内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且缴费满 30

日后方可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四）筹资范围：具有滕州市户籍且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城乡居民；在滕州市各类全日制高等学校

（含民办高校、技师学院）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的非滕州市户

籍学生；在滕州市长期居住且取得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及

其随迁子女。以上三类人群均可参加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五）筹资方式：

1.符合政府资助范围的人员，可以于2019年 12月 20日前，

由市民政局、市残联、市卫健局、市扶贫办组织各镇（街）认

定资助人员身份并由各镇（街）统一代缴，各镇（街）根据最

终资助名单向市财政申请资助资金；也可以由本人先缴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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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向本镇（街）申请定额缴费资助；具体方式由各镇（街）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全市不再统一要求。

2.不属于政府资助范围的居民，应于 12 月 20 日前，通过

以下渠道办理缴费。

（1）集中征缴期：建设银行布设在村（居）、社区超市、

卫生室等便民服务场所安装“裕农通”缴费设备的区域，参保

人员可持身份证、建行银行卡或现金就近办理。

（2）电子税务局。通过山东省税务局网站进入“山东省电

子税务局”，缴纳城乡居民社保费；也可以通过“山东省电子

税务局”手机 APP 办理。

（3）微信。参保人可通过微信缴费，有两种方式，一是通

过“山东税务”公众号，二是通过“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小

程序。

（4）银行柜台。目前，参保人员可凭二代身份证、户口本、

社保卡等任一证件到以下银行柜台缴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枣庄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

（5）办税（缴费）服务大厅。携带身份证、银行卡到办税

服务大厅及设有税务征收窗口的便民服务大厅办理。

3.改变缴费流程，不再按照往年筹资模式使用村（居）委

集中代收后报人社所申报缴费的方式。但征缴工作仍以镇（街）

为主导，以社区、村组为单位，以建行裕农通为主渠道，其他

征缴渠道为辅，集中开展征缴工作。

（六）筹资任务：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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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分工及要求

（一）各镇（街）要在本辖区内开展多种形式的筹资宣传

工作，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镇（街）负责参保登

记、信息传递等工作；负责组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集中征缴

工作；要加强筹集资金的监管工作，不准截留、挪用筹资款，

不准搭车收费、捆绑收费、超标准收费，确保资助资金及个人

缴纳资金按时划入国库指定银行账户；各镇（街）要做好辖区

内的舆情监控工作，防止出现因违规操作造成的舆情事件。

（二）市民政局、市残联、市卫健局、市扶贫办等部门要

及时准确做好各类资助人群的信息提供和确认工作，确保享受

政府资助人员不遗漏、不重复。

（三）市财政局要做好资助资金和居民医保配套资金的拨

付和资金监管工作。

（四）市税务局要做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确

保按时完成参保筹资任务。

（五）市医保局要做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的指导

工作，与市委市政府督办中心联合督导各镇（街）居民医疗保

险费征缴进度和扩面工作。

（六）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滕州日报社、市广播

电视台等单位要配合做好筹资宣传工作。

附件：2020 年度各镇街居民医保参保筹资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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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各镇街居民医保参保筹资任务表
镇街 参保任务数（人）

鲍沟镇 81635

滨湖镇 100735

柴胡店镇 39235

东郭镇 112135

东沙河镇 53335

大坞镇 84435

官桥镇 62535

洪绪镇 34335

界河镇 67835

级索镇 83935

姜屯镇 82235

龙阳镇 71335

木石镇 45735

南沙河镇 43735

西岗镇 79300

羊庄镇 81435

张汪镇 76435

北辛街道 63450

荆河街道 66450

龙泉街道 65250

善南街道 21000

合 计 1416510

抄 送：市委相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月 30 日印发


